
 

 

小千谷市公用无线网络使用条款 

 

（目的） 

第 1条  小千谷市（下称“本市”。）为提高市民及来访人员的便利性，在市内提供公用无

线网络“OJIYA_FREE_Wi-Fi”（下称“本服务”。）， 小千谷市公用无线网络使用条款（下

称“本条款”。）规定了在使用时的必要事项。使用本服务，即视为同意本条款。 

 

第 1条  小千谷市（以下简称“本市”。）为提高市民及来访人员的便利性，在市内提供公

用无线网络“OJIYA_FREE_Wi-Fi”（以下简称“本服务”。）， 小千谷市公用无线网络使用

条款（下称“本条款”。）规定了在使用时的必要事项。使用本服务，即视为了解并同意本

条款之全部内容。 

 

（本服务的内容） 

第 2条  本服务的使用者（下称“用户”。）可通过使用本服务连接互联网、浏览本市发布

的市政信息等。 

2  本服务的 SSID 为“OJIYA_FREE_Wi-Fi”。 

3  本服务的使用费用为免费。 

 

第 2条  本服务的使用者（以下简称“用户”。）可通过使用本服务连接互联网,  浏览本市

发布的市政信息等。 

2  本服务的 SSID 为“OJIYA_FREE_Wi-Fi”。 

3  本服务的使用费用为免费。 

 

（本服务的使用） 

第 3条  用户在使用本服务时，须遵守《禁止非法访问等行为法》及其他相关法规等。 

2  除本条款外，用户还须同意由本服务提供方（株式会社 WIRE AND WIRELESS）所规定的使

用条款（下称“提供方使用条款”。）。 

3  用户须自行承担并负责准备在使用本服务时需要用到的通讯设备、软件及电源等。 

4  使用本服务所需通讯设备，应由用户设定并操作。 

5  连接本服务的通讯设备的安全措施等所需措施，应由用户实施。 

6  用户在使用时应顾及他人，以免造成困扰。 

 

第 3条  用户在使用本服务时，须遵守《非法访问行为的禁止法》及其他相关法规等。 

2  除本条款外，用户还须同意由本服务提供方（株式会社 WIRE AND WIRELESS）所规定的使

用条款（以下简称“提供方使用条款”。）。 

3  用户须可自行负责及承担风险的前提下,准备使用本服务时需要用到的通讯设备、软件及

电源等。 

4  使用本服务所需通讯设备，应由用户自行设定并操作。 

5  连接本服务的通讯设备的安全措施等请用户自行对策网路安全。 

6  用户在使用时应顾及他人，以免造成困扰。 

 

（著作权） 

第 4条  本服务及本服务上显示的各种信息相关的知识产权（包含著作权、专利权、实用新

型、外观设计、商标权、技术诀窍等其他类似权利），属于本市或各项权利的持有人。 

 

第 4条  本服务及本服务上显示的各种信息相关的知识产权（包含著作权、专利权、实用新

型专利权、外观设计权、商标权、技术诀窍等其他类似权利），属于本市或各项权利的持有

人。 



 

 

 

（禁止事项） 

第 5 条 用户在使用本服务时，不得有下列行为。另，如因用户的下列行为对他人造成损害

的，应以该用户的责任和费用负责解决，本市一概不承担责任。 

1. 侵犯他人著作权或其他权利的行为，或者存在其可能性的行为 

2. 侵犯他人财产或隐私的行为，或者存在其可能性的行为 

3. 前 2项所规定的行为之外，给他人带来不利或损失的行为，或者存在其可能性的行为 

4. 诽谤中伤的行为 

5. 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，或者存在其可能性的行为 

6. 犯罪行为，或者存在其可能性的行为 

7. 色情、宗教、政治相关行为 

8. 非法使用认证信息的行为 

9. 提供电脑病毒等有害程序的行为 

10. 网络销售、传销、以介绍工作为借口的货物销售及出于其他目的向不特定多数人发送

邮件的行为 

11. 使用文件共享软件发送或接收大量数据的行为 

12. 前各项所列行为之外，违反法规或者存在其可能性的行为 

 

第 5 条 用户在使用本服务时，不得有下列行为。另，如因用户的下列行为对他人造成损害

的，应以该用户的责任和费用负责解决，本市一概不承担责任。 

1. 侵犯他人著作权或其他权利的行为，或者存在其可能性的行为 

2. 侵犯他人财产或隐私的行为，或者存在其可能性的行为 

3. 前 2项所规定的行为之外，给他人带来不利或损害的行为，或者存在其可能性的行为 

4. 诽谤中伤的行为 

5. 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，或者存在其可能性的行为 

6. 犯罪行为，或者存在其可能性的行为 

7. 色情、宗教、政治相关行为 

8. 非法使用认证信息的行为 

9. 提供电脑病毒等有害程序的行为 

10. 网络销售、传销、以介绍工作为借口的销售及出于其他目的向特定或非特定多数人发

送大量邮件的行为 

11. 使用文件共享软件发送或接收大量数据的行为 

12. 前各项所列行为之外，违反法规或者存在其可能性的行为 

 

（使用中断） 

第 6条 用户符合下列任一项时，有权无需事先通知直接中断该用户使用。 

1. 行为属于禁止事项的 

2. 违反本条款或提供方使用条款的 

3. 本市认定有其他不适当的用户行为的 

 

第 6条 用户符合下列任一项时，有权在无事先通知的情况下直接中断该用户使用。 

1. 行为属于禁止事项的 

2. 违反本条款或提供方使用条款的 

3. 本市认定有其他不适当的用户行为的 

 

（运营停止） 

第 7条  在符合下列任一项时，本市有权停止提供本服务。 

1. 定期或紧急实施本服务的系统维护或施工的 



 

 

2. 因地震、火灾、停电、其他紧急情况等，无法正常运营本服务的。 

3. 因提供本服务的相关设备或网络故障等无法控制的情形 

4. 其他本市认为需要暂时中断本服务的情形 

 

第 7条  在符合下列任一项时，本市有权停止提供本服务。 

1. 定期或紧急实施本服务的系统维护或施工的情形 

2. 因地震、火灾、停电、其他紧急情况等，无法正常运营本服务的情形 

3. 因提供本服务的相关设备或网络故障等无法控制的情形 

4. 其他本市认为需要暂时中断本服务的情形 

 

（免责事项） 

第 8条  用户通过本服务所得到的信息，就其完整性、正确性、准确性、有效性等，本市一

律不予保证。 

2  在提供本服务时，因感染电脑病毒等给用户的通讯设备等造成的损害、数据破损、泄漏、

其他与本服务相关的用户损害，本市一概不负责。 

3  用户在互联网上使用的付费服务，本市一概不负责。 

4  用户试图连接本服务而设置的通讯设备的组成、设定或其他理由却未能使用本服务的，本

市一概不负责。 

5  用户因使用本服务，与他人之间产生纠纷的，本市一概不负责。 

6  未经用户允许，本市可更改本服务的内容。 

 

第 8条  用户通过本服务所得到的信息，就其完整性、正确性、准确性、有效性等，本市一

律不予保证。 

2  在提供本服务时，用户的通讯设备感染电脑病毒、数据破损、情报泄漏等,其他与本服务

相关所发生的用户损害，本市一概不负责。 

3  用户在互联网上使用的付费服务，本市一概不负责。 

4  用户试图连接本服务而设置的通讯设备因其构造、设定等其他理由而未能使用本服务的，

本市一概不负责。 

5  用户因使用本服务，与他人之间产生纠纷的，本市一概不负责。 

6  未经用户允许，本市可更改本服务的内容。 

 

（使用条款的更改） 

第 9条  未经用户允许，本市可更改本条款。 

 

（依据法律及管辖法院） 

第 10条  本条款的依据法律为日本法，本市与用户间产生与本条款或本服务相关的纠纷时，

新泻地方法院长冈支部担任一审专属管辖法院。 

 

第 10条  本条款的依据法律为日本法，本市与用户间产生与本条款或本服务相关的纠纷时，

合意由新泻地方法院长冈支部担任一审专属管辖法院。 

 

附则 

     本条款，自 2023年 1月 1日起公布。 


